
 

逕遷戶所申請書 

 

一、 本人所有座落於新營區 忠政 里 2 鄰  民治   路(街)     

段     巷     弄 36  號      樓之        房屋，原有   

張三、李四                  （全戶共  2  人）設籍。

該戶現已搬離且去向不明，惟戶籍仍未辦理遷出。 

二、 檢陳房屋證明文件□房屋所有權狀□其他:         

，敬請貴所依據戶籍法相關規定辦理將其全戶戶籍遷出，

以維護本人權益。 

    

 
 

   申請人：    王 OO                  （簽名或蓋章） 

           

  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D123456789 

 
   戶籍地址： 臺南市新營區民權里 2鄰 OO路 OO號 

 
   聯絡電話：06-6323470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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